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通过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投高新”）、成都力思

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力思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

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力思特”或“标的公司”）约 87.32%的股

份（下称“本次交易”）。 

二、构成重组上市的标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

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二）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三）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四）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五）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六）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五）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实施前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应当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

任公司，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 

（三）上市公司及其最近 3 年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但是，

涉嫌犯罪或违法违规的行为已经终止满 3 年，交易方案能够消除该行为可能造成

的不良后果，且不影响对相关行为人追究责任的除外； 

（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或者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本条第一款所称控制权，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进行认定。上市公司股权分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以支配公司重大的财务和

经营决策的，视为具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不得导致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任一情形。 

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属于金



融、创业投资等特定行业的，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三、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王冠一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9,754,138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1.31%；新余福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福创投资”）系王冠一控制的公司，

持有上市公司 15,886,000 股股份。王冠一直接及通过福创投资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17.35%的股份。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收到王冠一与李北红、霍跃庭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的通知，王冠一与李北红、霍跃庭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截至本说明签署日，王冠一直接及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17.35%的股份，仍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冠一将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45,640,138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96%；国投高新将持有上市公司 79,627,295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24.36%，国投高新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投高新为国家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投集团将成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的 2017 年年报数据和力思特提供的标的公司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对应的资产总额、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以及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 2017 年的相关

财务指标以及截至本次交易报告书签署日前的总股本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归母净资产 发行股份（股）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 29,542.23 19,156.31 3,678.46 23,976.69 63,807,279 

成交金额 66,678.61 - - 66,678.61 - 

孰高 66,678.61 - - 66,678.61 - 

上市公司 2017 年末

（经审计） 
250,261.41 84,967.50 7,186.69 150,252.03 263,053,100 



标的资产指标或成

交金额孰高值/上市

公司相应指标 

26.64% 22.55% 51.18% 44.38% 24.26% 

重组上市标准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达到重 

组上市标准 
否 否 否 否 否 

注 1：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归母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占比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中的相应规定

进行取值并计算。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归母净资产取自经审计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营业

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7 年度合并利润表。 

标的资产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本次重组发行股份数量均未

达到重组上市标准。 

上市公司福瑞股份主要业务包括药品生产与销售、诊断设备研发与销售以及

医疗相关服务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C27）。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制药业

中的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C27）。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2012 年修订），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行业代

码：C27）。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所处同一行业，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并未发生变更。 

综上，经核查，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组上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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